
2000 年 3 月 31 日， 湖

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关于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

这项《决议》，是全国第一

个由省级人大出台的具有法

律效力的反家庭暴力专项决

议。

在今年 74 岁的湖南省

妇联权益部原部长荣秀琴看

来，《决议》的出台，表明反

家庭暴力第一次堂堂正正

地走进了主流决策的视野。

1981年，36 岁的荣秀琴

从广播电台调到省妇联权益

部信访处工作，第一次接触

到了家庭暴力，“当时在广

播电台的生活，‘阳光明媚，

天天都是音乐’。而到了权

益部信访处，一天到晚就是

看信，10 封信每封都看得

让人掉眼泪，都是说在家里

挨打的事儿。那一年，我觉

得自己老了十岁。”那时候，

荣秀琴还不知道“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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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决议》让反家庭暴力上升为主流决策

70年，法治阳光下的湖南妇女权益维护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是妇联组织的基本职能。而立法是实现宏观维权的法律保证，
是微观维权的依据。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湖南省围绕解决妇女权益问题出台了多项地方性法规和政策。而
这些法规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 2000 年通过的湖南省《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这项《决议》的颁布实施让湖南的家庭暴力现状和反家暴工作有了明显变化，并最终让反家庭暴
力上升为国家意志。《决议》的出台，正是 70 年来，湖南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大树”枝繁叶茂的鲜活例证。
三湘妇女沐浴在法治的阳光下，以实绩赢得尊重，拥有了越来越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决议》出台后，湖南第一个

零家庭暴力社区创建工程、第一

个反家暴综治考评刚性机制、第

一个法官审理家暴案件的指导意

见、第一个“人身保护令”的多机

构合作模式、第一个警察处理家

暴报警的标准规程、第一个覆盖

全省的反家暴倡导培训体系陆续

实施，反家暴工作作为湖南省妇

联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使广大受暴妇女儿童获得了更多

保护，恶性案件发案率也逐年下

降，切实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湖南省反家暴工作的成功经验写入

《“北京+15”中国非政府妇女组织

报告》，为反家暴国家立法提供了

重要参考。

在湖南省《关于预防和制止家

庭暴力的决议》通过 13 年之后，

2016 年 3月1日，我国第一部防

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性、综合性的

法案——《反家庭暴力法》施行。

2019 年 5月30 日，湖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办法》。省妇联主席姜欣出席了省

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姜欣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已于 7月1日正式实施的《办法》

对《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三项重

要制度作了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的规定，赋予了相关主管部门

在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方面的职责，

细化了家庭暴力告诫书，完善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执行程序，明确了

工作机制和经费保障。

省妇联权益部部长李凯辉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妇联参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

是代表妇女群众参与国家事务和

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渠道，是维

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除了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办法》和《湖南省〈关

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

还出台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办法》、《关于在延长

土地承包期工作中切实保障妇女

合法权益的意见》等一系列法规，

有效地从制度层面充分保障了妇

女儿童权益。

全省各级妇联积极探索创新婚

姻家庭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深

入推动婚调等社会治理服务转向基

层，进一步推动全省婚调工作在参

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发

挥更大作用，逐步实现以维护家庭

“小安”推进社会“大安”。

70 年来，湖南省各级妇联把

维护妇女参政、教育、劳动、卫生、

婚姻、人身等各方面的权益作为

义不容辞的职责，一代又一代妇

联人努力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与男

子平等的权利。通过争取立法以

及制定女儿童发限规划和政策文

件，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

过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倡导男女

平等，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的条

件和氛围，提高妇女群众依法保

护自身权益的自觉性和能力；通过

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和制度，掌

握、运用信息，畅通为妇女群众

撑腰说话、排忧解难的渠道；通过

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人大、

政协的支持，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

合，形成全社会共同保障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的共识和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

上曾经表示，“追求男女平等的事

业是伟大的。纵观历史，没有妇

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

和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

时代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下，男女

平等的光荣事业，必将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样，终会

变成现实图景。

这个概念，但她知道妇女不能在

家里挨打，“一个在家里挨打的

人还有什么尊严可谈？这种苦是

世界上最不可忍受的。群众呼吁

得到法律保护，呼吁有人管，但

这种事就是没人管，而且是长期

处于没人管的状况。从那时候起，

我就想，一定要通过立法来解决

这个问题”。

“只有立法才能从宏观上解

决妇女的权益问题。妇联权益

部就这么几个人，那么多问题该

怎么管呢？磨刀磨剑要磨到关键

的地方，出台一个法律（法规），

出来一个红头文件，这就是我们

的‘尚方宝剑’，妇女就可以理

直气壮地拿着它们找政府找法

院。”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

京召开。家庭暴力成为大会讨论

的问题之一。大会通过的《北京

宣言》，强调免遭暴力侵害是妇

女的一项基本人权。自北京世妇

会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这一问

题，许多家庭暴力事件才被揭露

出来，各种针对家庭暴力的调查

研究、学术讨论以及媒体介入开

始增多。荣秀琴觉得，这也许是

反家庭暴力地方立法的一个合

适时机。

1995 年 9月，湖南省人

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开会报新

的立法计划，荣秀琴在会上

发言，建议就家庭暴力问题

开展地方立法。

“这是湖南第一次在公

开的场合提出家庭暴力的问

题。”荣秀琴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之后，时任湖南

省妇联主席的莫文秀又带领

大家加班加点写了一份题为

《制定反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

势在必行——对 254起家庭

暴力案件的分析与思考》的

报告。这份报告选取了在全

省随机抽样的254起家庭暴

力案例进行了剖析，认为产

生家庭暴力的原因除了封建

夫权思想根深蒂固、妇女经

济地位不能与男子完全平等、

施暴者综合素质低等因素外，

现行法律法规的缺陷导致对

家庭暴力打击不力是导致家

庭暴力泛滥的重要因素。

“报告写出来后，我们

要到省人大常委们的通讯地

“10 封信每封都看得人掉眼泪”

终于出台的《决议》
址，给每位常委都寄去了一份。”

荣秀琴告诉记者，当时有常委收

到报告两三天后回了信，表示看

了报告后很震惊，将全力支持反

家庭暴力立法。

最终，反家庭暴力立法被列

入 1996-1997 年的湖南立法规

划。“当年12月，我们就拿出了《湖

南省禁止家庭暴力若干规定》（草

案、第 4 稿）。”荣秀琴说。

一切仿佛都很顺利，但是到

了1997年，看起来呼之欲出的《湖

南省禁止家庭暴力若干规定》却

陷入了停滞。

“有一次省人大主任会，叫

我去汇报。最后的意见是（立

法）条件不成熟，还是不能搞，

变成 1998 年的论证项目。本来

是进入立法计划了，现在要让

你反复论证。”荣秀琴说，当时

省妇联起草的那个《湖南省禁

止家庭暴力若干规定》制订得

比较细，也比较超前，“比如‘婚

内强奸’的问题，我们那时就

要求法律制裁，而这个问题现

在法律界都不能达成共识。而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刑法》正

在修改。在论证过程中，我们

在各个地市都召开过座谈会，

公检法、妇联干部、律师在一

起反复论证。最终，大家觉得

类似的问题不是地方立法能够

解决的，要看修订后的《刑法》

有没有这么一条。结果立法工

作就僵在那了”。

“我们不甘心，反正只要有

机会我们就呼吁：反家庭暴力

这个立法应该搞，这是个大事。

终于有一次，在长沙县召开的

座谈会上，省人大内务司法委

员会时任主任刘昆璋表态说，

《若干规定》太难，我们暂时不

那样搞，搞一个决议，比较原

则一点的。后来，就出台了这

个《决议》。最终《决议》以 57

票赞成、一票反对、两票弃权

的结果获得通过。”荣秀琴说。

这份只有 13 条的《决议》，

是我国第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它的出台，

标志着反家庭暴力正式纳入法

制范畴。

法治推动妇女权益保护

荣秀琴向记
者讲述当年湖南
省出台《关于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的决议》的经
过。

2019 年 5
月 30 日，省妇
联主席姜欣出
席省人大常委
会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向媒
体记者介绍《湖
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
办法》的亮点
和特色。

扫一扫，看法治阳光
如何温暖湖南妇女


